华泰财险附加旅程取消保险条款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行程取消或造成被保险人损失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在预定交通、住宿或相关旅行产品时已意识到任何将可能导致旅程取消的情况；
(2) 宾馆、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旅行社或其它旅行公司已确认将予以退款或赔偿的损失；
(3) [bookmark: _GoBack]宾馆、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旅行社或其它旅行公司的违约或破产引起的损失；
(4) 被保险人不愿意按照原定行程或由于经济原因取消原定行程而引起的损失；
(5) 被保险人及其直系亲属的违法犯罪行为；
(6) 当必须取消行程时，被保险人未立即通知旅行社、导游、运输服务提供商或宾馆旅店等而造成的损失；
(7) 精神病、心理疾病和性病；
(8) 被保险人及其直系亲属因本附加条款生效时已存在的任何病症或症状而导致死亡或患病；
(9) 任何因第三者提供服务而被保险人不需负责给付的费用或任何已包含在旅行收费中的费用；
(10) 政府的禁令或管制；
(11) 主险条款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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